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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信用卡调包行为的犯罪性质 
◆于洪亮 

（天津津航技术物理研究所纪监法审处  天津） 

 
当前，信用卡诈骗犯罪数量不断增多，犯罪手段从以往的恶

意透支为主扩展为各种新的手段，导致在定罪上存在模糊之处，
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效率。 

一、基本案情 
2007 年 6 月至 2008 年 12 月期间，被告人胡某、徐某冒充

政府工作人员的亲戚，以做相关业务的生意为名，骗得被害人李
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然后通过更换头像的形式制造了虚假的被害
人身份证，并以该虚假的身份证办理了以被害人李某为名的银行
卡和存折。同时，被告人以方便资金往来为由，要求被害人办理
了同个银行的银行卡和存折。随后，被告人假意与被害人李某商
谈生意，在李某审查合同书时，趁其不备，将两张存折秘密掉包。
然后，被告人要求被害人将二十万元保证金汇入存折以检验其经
济实力。随后被告人用未调包的银行卡从自动柜员机分多次提取
了该“验资金”。 

对于本案中被告人的行为应当如何定罪，产生了以下不同观
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案中被告人假冒具有一定身份之人，取
得被害人的信任后，骗取被害人自愿给付一定数额的保证金。其
非法获取被害人钱款的根本在于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被害
人基于对被告人的信任而处分了自己财产，应认定为诈骗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本案中被害人虽然相信了被告人的欺诈事
实，但并没有将真正的钱款支付给被告人的意图，仅仅是为了证
明资金实力。被告人非法占有被害人钱款的手段仍然是通过秘密
窃取被害人的银行账户来实现的。在整个过程中的调包存折的行
为、欺骗被害人汇钱的行为都是为了以后实施盗窃而创造条件。
因此，应构成盗窃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被告人的行为侵害了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
制度和公私财产所有权。被告人骗取被害人身份证、营业证等信
息、复印件后，用虚假的身份证明办理银行卡、折。② 然后，被
告人利用该银行卡、折进行诈骗活动，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二、本案不构成盗窃罪 
所谓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窃取公私财物数额较

大，或者多次窃取公私财物的行为。③ 窃取包括秘密窃取，也包
括公开窃取。实践中常见的是秘密窃取，要求达到一定的数额标
准或者多次盗窃。在本案中，虽然被告人实施了秘密窃取被害人
信用卡的行为，符合盗窃的行为特征。但是，第一，被告人窃取
的是一张存折，取存折并不等同于窃取钱款。第二，该存折上并
没有被害人汇入的钱款，即使是活期存折也不符合 1998 年最高
人民法院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中对盗窃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数额如何计
算的规定；第三，被告人最终非法获取被害人钱款的途径是通过
其冒领的那一套信用卡和存折，而不是窃取来的这一张存折。因
此，被告人虽然有秘密窃取的行为，但是并没有通过秘密窃取的
行为来非法占有被害人的钱款。 

三、本案不构成诈骗罪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

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诈骗罪客观的表现为：
行为人实施了欺骗行为—被害人陷入或者继续维持错误认识—
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而处分（或交付）财产—被告人取得财产或
使第三者取得财产—被害人财产遭受损失。其中，被害人基于对
被告人欺诈事实的信任而处分其财产是诈骗罪的关键。日本学者
大谷实认为，处分是诈骗罪中没有记载的构成要素，是区分盗窃
罪和诈骗罪的关键。本案中，被害人虽然确实相信了被告人所编
造的各种事实，并自愿将钱款存入存折中。但是，这就如同行为
人对于商店营业员的调包行为一样，被告人始终没有将自己钱款
交付给被告人的意思表示，因此，诈骗罪的行为链条在本案中是
断裂的。 

四、本案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诈骗罪是指违反信用卡相关管理制度，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通过使用伪造的、骗领的、作废的信用卡、冒用他人信用
卡或者恶意透支等手段，骗取公私财产，数额较大的行为。信用
卡诈骗罪主要表现为四种形式：一是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
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骗取公私财产；二是使用作废
的信用卡骗取公私财产；三是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公私财产；四
是恶意透支等。对于导致本案定性产生争论的原因有以下几方

面： 
第一，何谓刑法意义上的“信用卡”？有人认为信用卡仅包

括贷记卡，不包括准贷记卡、借记卡；有人认为信用卡包括所有
的银行卡。根据 2004 年 12 月 29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关于<刑法)有关信用卡规定的解释》，“信用卡”是指由商业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发行的具有消费、信用贷款、转账结算、
存取现金等全部功能或者部分功能的电子支付卡。可见，全国人
大常委会通过立法解释的形式明确了贷记卡、准贷记卡、借记卡
都属于刑法上信用卡的范畴。 

那么，存折是否也应当属于信用卡的范畴呢？生活中，借记
卡与存折多是以“卡折合一”的业务形式出现，这些存折在柜面
或部分机器上也具有金融业务功能。笔者认为，按照目前通说，
存折是储户与银行之间就存取款等金融业务而形成的书面凭证，
属于有价支付凭证。但是，存折无论从功能还是性质上都明显有
别于银行卡，如果强行将存折归入信用卡的广义范畴，将会违背
禁止类推的原则。 

第二，“使用伪造的信用卡”与“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
领的信用卡”的关系如何把握?第一种观点认为两者是指同一种
情况，都是“行为人使用伪造的信用卡购买商品、在银行或自动
柜员机上支取现金以及接受服务等”第二种观点认为两者应分开
表述，“伪造的信用卡”是指仿照真实有效的信用卡，使用各种
方法制作的假信用卡。“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是指
行为人持有、使用的信用卡是由发卡银行发行的，并非伪造
的……很明显，伪造的信用卡和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
并非同一概念，第二种观点更为可取。 

第三，“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骗取公私财产”
与“冒用他人信用卡骗取公私财产”的关系如何把握？使用虚假
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大体可为两种情况：一是用他人完全真实
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二是用虚构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⑾ 
后者包括用他人部分真实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如自己的照片
和别人的身份证号）和用不存在的身份证明骗领信用卡。当行为
人用他人完全真实的身份骗领了信用卡并使用时，实际上就是一
种“冒用”的行为，这个时候就产生了两种行为的重叠。笔者认
为，如果是卡主亲自或委托他人合法申领的信用卡，后被他人所
冒用，则以“冒用”论处；如果是他人未经卡主同意而骗领信用
卡，然后使用的，则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论处。 

第四，对于“使用”的含义，法律中目前并无明确的解释。
信用卡诈骗罪上的“使用”应当具有特殊的功能含义，不同于一
般生活意义上的使用含义。没有利用信用卡的金融功能，就不会
侵害到国家对信用卡的管理制度，只有行为人利用了信用卡的上
述金融功能进行诈骗，才可能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基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分析，本案涉及到信用卡诈骗行为与诈
骗、盗窃行为的交织关系、以及信用卡诈骗罪内部数个犯罪手段
之间的区分关系。首先，被告人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了以被害
人为名的信用卡和存折，该行为构成了妨害信用卡管理罪。其次，
被告人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骗取被害人财物，故
应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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